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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双良空调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变更证券简称公告

特别提示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根据江苏双良空调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09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已于近

日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完毕公司名称、经营范围等项目的变更手续，具体变更内容如下：

一、公司注册中文全称变更为：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注册英文全称变更为：

Shuangliang Eco-

Energy Systems Co.,Ltd

。

二、公司经营范围变更为：研究、开发、生产空调、热泵、空气冷却设备、海水淡化节能设备、能源综合回收节

能系统及其零部件并提供相关产品服务。

三、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简称自

2010

年

6

月

29

日起变更为

"

双良节能

"

，证券代码、转债简

称和转债代码均不变。

特此公告！

江苏双良空调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6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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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１

、担保方、被担保方、实际为其担保额累计数量

担保方 被担保单位名称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实

际为其提供的担保额累

计数（万元）（不包括本次

担保）

紫金矿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本公司”）

福建金艺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艺铜业”），

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０

紫金矿业集团财

务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紫金财务公

司”），为本公司控

股子公司

福建金山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金山建

设”），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０

福建紫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金房

地产”），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０

福建紫金铜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福建紫金铜

业”），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３２

，

７００

紫金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金铜业”），为本

公司全资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福建金山黄金冶炼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金山

冶炼”），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０

武平紫金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平紫金”），

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１５

，

０００

２

、金艺铜业拟向紫金财务公司申请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授信额度，本公司按股权比例为其中

１０

，

７００

万元授

信额度提供担保，期限为三年。

紫金财务公司拟为金山建设等六家本公司下属企业提供担保业务（包括开具保函等），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期限为三年。

３

、于本公告日，本公司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含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累计金额为人民币

３３７

，

３００

万元

（包括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在紫金财务公司融资提供的担保额

７４

，

７００

万元）。 无对外逾期担保。

一、本公司为金艺铜业向紫金财务公司融资提供担保事宜

１

、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本公司四届二次董事会（临时）决议，董事会同意本公司及下属公司（包括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根

据实际业务需要，为本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向紫金财务公司融资提供帐面余额不超过（含）人民币

３０

亿元的担保，期限为三年，但根据《公司章程》及上市规则规定的须由股东大会批准的对外担保除外，并授权公

司经营管理层在授权范围内确定对下属公司的具体融资担保额度。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金艺铜业拟向紫金财务公司申请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授信额度，根据上述授权，经公司研

究，同意本公司按股权比例（持股

５３．５％

）为其中的

１０

，

７００

万元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期限为三年。金艺铜业另一股

东闽西兴杭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同意按股权比例（持股

４６．５％

）为剩余的

９

，

３００

万元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紫金财务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

９５％

的权益。

本公司董事会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上述担保议案。

２

、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福建金艺铜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福建省上杭县

法定代表人：林宇

注册资本；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筹建开发、生产空调、冰箱制冷用的高性能内螺纹铜管和其他铜合金管材。

金艺铜业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通过下属全资子公司福建紫金投资有限公司及域佳集团有限公司合

计持有其

５３．５％

的股权。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金艺铜业的资产总额为

４０

，

９６８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２３

，

４０２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７

，

５６６

万

元，资产负债率为

５７．１２％

，实现销售收入

１１

，

１９３

万元，净利润为

９３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３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金艺铜业拟向紫金财务公司申请人民币

２

亿元授信额度，本公司按

５３．５％

的股权比例为

其中

１０

，

７００

万元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期限为

３

年。

４

、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有利于解决金艺铜业资金需求问题，有助于生产经营的正常开展，且金艺铜业为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为其提供担保风险在可控范围内；紫金财务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集团内的成员企业通

过向紫金财务公司融资，充分发挥集团财务公司的资金调剂功能，降低集团资金使用成本，增加利息收入，提高

集团公司整体资金使用效益，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二、紫金财务公司拟为本公司下属企业提供担保事宜

１

、担保情况概述

紫金财务公司为经中国银监会批准设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本公司持有其

９５％

的权益。

为拓展紫金财务公司的经营业务品种，满足成员单位的业务需求，降低集团财务费用，紫金财务公司拟为本

公司下属企业提供担保业务，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期限为三年，担保具体方式为：（

１

）出具保函；

（

２

）为成员单位向银行贷款提供担保 ，具体企业名单如下：

序号 被担保人

１

福建金山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２

福建紫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３

福建紫金铜业有限公司

４

紫金铜业有限公司

５

福建金山黄金冶炼有限公司

６

武平紫金矿业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会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上述担保议案。

本公司将于中期报告及年度报告中披露上述担保业务的具体实施情况。

２

、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

１

）公司名称：福建金山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福建省上杭县

法定代表人：张阳荣

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矿山工程建设

金山建设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通过下属全资子公司紫金矿业集团（厦门）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

５７％

的股权。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金山建设的资产总额为

１０

，

５３５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５

，

８７４

万元，净资产为

４

，

６６１

万

元，资产负债率为

５５．７６％

，实现销售收入

３

，

６８４

万元，净利润为

－２９４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

２

）公司名称：福建紫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福建省厦门市

法定代表人：陈晓明

注册资本：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紫金房地产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本公司通过下属全资子公司紫金矿业集团（厦门）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紫金房地产的资产总额为

６０

，

６１８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４１

，

３１２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９

，

３０６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６８．１５％

，实现销售收入

０

万元，净利润为

－９６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

３

）公司名称：福建紫金铜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福建省上杭县

法定代表人：上官庆平

注册资本：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生产和开发铜基合金板带材

福建紫金铜业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本公司通过下属全资子公司福建紫金投资有限公司、域佳集团有限公

司、紫金矿业集团（厦门）投资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福建紫金铜业的资产总额为

６６

，

９７７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４４

，

８９７

万元，净资产为

２２

，

０８０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６７．０３％

，实现销售收入

１９

，

９０３

万元，净利润为

２０１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

４

）公司名称：紫金铜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福建省上杭县

法定代表人：林泓富

注册资本：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元，实收资本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阴极铜、黄金、白银冶炼及销售；工业硫酸生产、销售

紫金铜业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紫金铜业的资产总额为

７１

，

９４０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３２

，

１２７

万元，净资产为

３９

，

８１３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４４．６６％

，实现销售收入

０

万元，净利润为

－１６２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

５

）公司名称：福建金山黄金冶炼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福建省上杭县

法定代表人：廖元杭

注册资本：

２９

，

８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黄金及其他有色金属冶炼，有色金属冶炼废渣处理

紫金铜业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福建金山冶炼的资产总额为

４１

，

９７３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１２

，

５５２

万元，净资产为

２９

，

４２１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２９．９０％

，实现销售收入

１３

，

３７４

万元，净利润为

２１４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

６

）公司名称：武平紫金矿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福建省武平县

法定代表人：邹来昌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银、铜、金矿开采、加工、冶炼、销售

武平紫金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

７７．５％

的股权。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武平紫金的资产总额为

３９

，

６８４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２７

，

０８９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２

，

５９５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６８．２６％

，实现销售收入

４

，

１３２

万元，净利润为

９２０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３

、担保的主要内容

紫金财务公司拟为金山建设、紫金房地产、福建紫金铜业、紫金铜业、福建金山冶炼、武平紫金六家本公司下

属企业提供担保业务，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期限为三年，担保具体方式为：（

１

）出具保函；（

２

）为上

述企业向银行贷款提供担保。

公司董事会授权紫金财务公司在上述额度内决定对六家企业的具体担保金额。

４

、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为成员单位提供担保是紫金财务公司经批准经营的业务之一，开展该业务可以拓展紫金

财务公司的经营业务品种、增加中间业务收入，同时可以满足集团公司各成员单位业务发展需求，且被担保方为

本公司下属企业，风险在可控范围内，同意紫金财务公司为其提供担保。

三、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包括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累计总额为人民币

３３７

，

３００

万

元人民币（包括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在紫金财务公司融资提供的担保额

７４

，

７００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经审计

净资产的

１８．５６％

，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临时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六月二十三日

证券简称
：

拓维信息 证券代码
：

002261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
：

201 0- 024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股东所持本公司股份部分解除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承担责任

。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近日收到本公司法人股东

－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电广传媒

"

）函件，获悉，经电广传媒与深圳市荣涵投资有限公司协商，并经湖南省长沙县

人民法院调解，法院出具了《民事裁定书》

([2008]

长县民初字第

1300-4

号

)

，日前解除了电广传媒持有的本公司股

份

800

万股的冻结，其余所持股份仍处于司法冻结状态。

特此公告。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6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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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议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5

月

29

日发出第一次会议通知，

2010

年

6

月

18

日

发出第二次提醒通知，会议于

2010

年

6

月

22

日

13:45

在广州市五羊新城江月路颐景轩

3

楼公司会议室举行。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169

人，

代表股数

660,593,92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50.41%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并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

表共

5

人，代表股份

656,995,00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0.14%

；通过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参加网络投票的社

会公众股股东人数

164

人，代表股份股

3,598,92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27%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管出席现场会议，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议案审议情况

大会由徐惠兴副董事长主持，并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中远航运

200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赞成

659,131,92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

，反对

725,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11%

，弃权票

736,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

，通过。

（二）审议通过《中远航运

200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赞成

659,021,81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

，反对

352,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5%

，弃权

1,219,81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

，通过。

（三）审议通过《中远航运

200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赞成

659,021,01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

，反对

357,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5%

，弃权

1,215,81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

，通过。

（四）审议通过《中远航运

200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2009

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国际航运市场陷入低迷，新造船价格有较大幅度的回落，给公司船队结构调

整提供了难得机遇。为了增强特种船队核心竞争力，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公司董事会在充分考虑公司股利政策

的基础上，从维护全体股东、公司和债权人的根本利益出发，审慎选择适合公司当前和未来发展需求的利润分配

方式，拟定

200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如下：

2009

年度，公司拟在母公司实现的净利润

3,351.94

万元的基础上，提取

法定盈余公积金

10%

计

335.19

万元，提取任意盈余公积金

10%

计

335.19

万元，不发放现金红利。

赞成

659,021,01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

，反对

468,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7%

，弃权

1,104,91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

，通过。

（五）审议通过《中远航运

2009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赞成

659,059,51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

，反对

306,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5%

，弃权

1,227,51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

，通过。

（六）审议通过《中远航运

2009

年度独立董事工作报告》的议案；

赞成

659,059,51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

，反对

306,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5%

，弃权

1,227,51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

，通过。

（七）审议通过修订《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管理办法》的议案；

赞成

659,059,51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

，反对

306,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5%

，弃权

1,227,51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

，通过。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配股资格的议案》；

赞成

659,059,51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

，反对

392,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6%

，弃权

1,141,81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

，通过。

（九）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配股方案的议案》；

1

、股票种类及每股面值

本次拟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

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赞成

659,067,81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

，反对

966,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15%

，弃权

559,81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

，通过。

2

、配股比例及数量

本次配股拟按照每

10

股不超过

3

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 最终配股比例由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

在发行前根据市场情况与保荐人

/

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配股采用代销方式。本次拟配股的股份数量以本次发

行时股票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确定。

以本公司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1,310,423,625

股为基数测算， 预计可配股份数量不超过

393,127,

087

股。

本次发行前，若因公司送股、转增及其他原因引起总股本变动时，本次发行数量上限将作相应调整，具体发

行数量授权公司董事会与保荐人

/

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赞成

659,029,41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

，反对

1,018,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15%

，弃权

545,71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

，通过。

3

、配股价格及定价依据

（

1

）配股价格：根据刊登配股发行公告前股票市场交易的情况，在配股价格不低于发行前本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师根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确定的每股净资产值的原则下，采用市价折扣法确定配股价格，由董事会根据股

东大会的授权，在发行前根据市场情况与保荐人

/

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

2

）定价依据：

①

不低于发行前最近一期经审计师根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确定的公司每股净资产值；

②

考虑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量及项目资金使用安排；

③

参考本公司股票在二级市场上的价格、市盈率及市净

率等情况；

④

由本公司与保荐人

/

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赞成

659,067,81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

，反对

965,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15%

，弃权

560,61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

，通过。

4

、配售对象

本次配股股权登记日当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赞成

659,066,71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

，反对

927,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14%

，弃权

600,21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

，通过。

5

、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配股募集资金将用于以下项目：

（

1

）拟将募集资金中

68,835

万元用于支付公司

2

艘

5

万吨半潜船剩余造船款项；

（

2

）拟投资不超过

33

亿元用于新建

18

艘多用途船和重吊船。

如果本次配股募集资金不能满足公司项目的资金需要，公司将利用自筹资金解决不足部分。 如果本次配股

募集资金超过公司项目的资金需要，剩余部分的募集资金将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在不改变本次募投项目的前提

下，可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顺序和金额进行适当调整。 本次配股募集资金到位之

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置换。

赞成

659,066,71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

，反对

927,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14%

，弃权

600,21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

，通过。

6

、决议有效期

本次配股的决议自本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本次配股方案之日起

18

个月内有效。

赞成

659,066,71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

，反对

927,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14%

，弃权

600,21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

，通过。

本议案尚需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实施，最终实施方案以监管机构核准的方案为准。

（十）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配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公司本次配股募集资金将用于以下两个项目： 支付

2

艘

5

万吨半潜船余款和投资建造

18

艘多用途船和重

吊船。

1

、支付

2

艘

5

万吨半潜船余款

随着经济发展、世界能源需求的不断上升和陆地探明石油储量的逐步下降，海上石油勘探开发活动迅速增

长，其中深海石油更是石油巨头的开发重点。国际各大石油巨头纷纷加大海上油气生产设施的投资力度，大量建

造海上石油钻井平台、浮式生产储油船（

FPSO

）等石油开采设施。 由于这些设施主要集中在日本、韩国和新加坡

等地建造，需要长距离运输到目的地，带动了对半潜船、特别是大型半潜船的巨大需求。 为壮大公司半潜船船队

规模、满足市场需求、提升公司在半潜船领域的竞争实力，经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十八次会议和第四届董事

会第六次会议，以及

200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投资

2.46

亿美元建造

2

艘

5

万吨半潜船，并将

公司

2008

年发行分离交易可转换公司债券以及所附权证行权的募集资金用于建造该

2

艘

5

万吨半潜船。

扣除发行费用后，公司发行分离交易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净额

103,225

万元，所附认股权证行权募集资

金净额

45

万元，合计共募集资金

103,270

万元。 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按造船合同规定支付

2

艘

5

万

吨半潜船造船进度款

107,927

万元，尚需支付造船款约

68,880

万元。其中，已用募集资金支付造船进度款

103,225

万元，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45

万元。 在前述募集资金余额

45

万元全部投入后，

2

艘

5

万吨半潜船尚有资金缺口

约

68,835

万元，将以本次配股募集资金支付。

经过测算，

2

艘

5

万吨半潜船项目平均每年合计可产生净利润约

1.3

亿元，经营期总的净利润约为

40

亿元，

内含报酬率为

12.31%

，静态投资回收期

8.20

年，动态投资回收期

10.76

年。 项目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

2

、投资建造

18

艘多用途船和重吊船

多用途船和重吊船是公司船队结构的主体，也是公司收入和利润的主要来源之一。公司依靠船队规模优势、

技术优势、品牌优势和服务优势，坚持

"

以固定航线为依托，完善核心班轮航线

"

的经营模式，在特种杂货运输市

场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并在远东

/

红海、波湾、非洲等航线具有绝对的竞争优势，取得了良好的经营效益。

虽然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特种杂货运输市场在短期内也经历了一定的调整。 但从长远看，一方面，各国对石

油、天然气等能源的投资以及风电、核电等新能源的开发将持续加大；另一方面，随着全球产业转移和发展中国

家的快速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工程项目建设方兴未艾，这些都将带来大量的工程机械设备海上运输需求。特别

是在中国出口升级和企业加快

"

走出去

"

步伐的背景下，中国机械设备等特种货物出口运输增长更为迅速。 以上

将为公司多用途船和重吊船的发展带来良好的市场机遇。

公司以本次配股募集资金建造

18

艘多用途船和重吊船，是根据特种杂货运输良好市场前景和货物重型化、

大型化的发展趋势，以及为实现公司打造特种船运输领域最强综合竞争力的发展战略，把握当前造船市场船价

下跌的难得机遇，加快公司多用途船和重吊船等特种船队发展的重要措施。该

18

艘船舶包括

10

艘

2.7

万吨多用

途船及

8

艘

2.8

万吨重吊船，合计将为公司增加

49

万吨的优质运力，对壮大公司多用途船和重吊船船队规模，改

善公司船队结构，大幅提升公司船队硬件水平，提升公司在特种船运输领域的竞争实力，实现公司发展战略起着

十分重要的作用。

经过测算，

2.7

万吨多用途船平均每年合计可实现净利润

1.12

亿元，内含报酬率为

10.68％

，静态投资回收期

8.19

年， 动态投资回收期

12.07

年；

2.8

万吨重吊船项目平均每年合计可实现净利润

1.17

亿元， 内含报酬率

10.51%

，静态投资回收期

8.34

年，动态投资回收期

12.45

年。 该两个造船项目都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赞成

659,021,01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

，反对

445,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7%

，弃权

1,127,51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

，通过。

（十一）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的议案》；

公司于

2008

年

2

月发行认股权和债券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1,050

万张（每张债券面值

100

元，每

10

张中远航运分离交易可转债的最终认购人可以同时获得发行人派发的

49

份认股权证），用于建造公司

2

艘

5

万

吨半潜船项目。募集资金共计人民币

1,050,000,000

元，扣除承销费及保荐费

17,750,000

元人民币后，实际募集资

金净额为人民币

1,032,250,000

元。

2009

年

8

月上述认股权与债券分离交易可转换公司债券派发的认股权证到

期，认股权证持有人实际认购本公司普通股

23,625

股，实际募集资金人民币

452,742.41

元。 截止

2009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用帐户的余额为人民币

454,483.57

元。

公司对前次募集资金的投向和进展情况均如实履行了披露义务，与发行时承诺的募集资金用途一致。 公司

董事会出具了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说明，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对此出具了《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详见附件

2

）。 公司前次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前次

募集资金专项核查报告，其结论意见为：中远航运

2008

年发行的分离交易可转债募集资金以及

2009

年

"

中远

CWB1"

认股权证行权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法规的规定，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赞成

659,021,01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

，反对

345,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5%

，弃权

1,227,51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

，通过。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配股前公司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的处置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本次配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将由发行后的全体股东依其持股比例共同享有。

赞成

659,021,01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

，反对

345,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5%

，弃权

1,227,51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

，通过。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相关事宜的议案》。

为保证本次配股有关事宜的顺利进行，特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框架与原则下全

权办理本次配股的有关事宜，并由董事会转授权首席执行官办理和签署与本次配股相关的合同、协议及其他相

关文件。 授权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1

、依据国家法律法规、证券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和股东大会决议，办理本次发行的申报事宜。

2

、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和实施本次发行的具体方案，确定发行时机、发行方式、发行数量、发行价格、募集资金

规模等相关事宜。本次发行前若公司因送股、转增股本及其他原因导致公司总股本变化时，本次发行数量上限作

相应调整，具体发行数量授权公司董事会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3

、决定或聘请参与本次配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等中介机构，签署与本次配股相关的及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运行过程中的重大合同和重要文件， 包括但不限于承销及保荐协议等， 根据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修改、补

充、递交、呈报、执行与本次发行相关的各项文件。

4

、根据实际情况，在不改变拟投入项目的前提下，对单个或多个募集资金用途的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进行

分配或调整。

5

、根据证券监管部门对本次发行申请的审核意见对本次发行相关具体事项做出修订和调整。

6

、设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并与金融机构签署相关协议。

7

、根据本次发行结果，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进行修订，办理工商备案、注册资本变更登记等事宜。

8

、在本次配股决议有效期内，若配股政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按新政策对本次发行方案进行相应调整并

继续办理本次配股事宜。

9

、在本次发行完成后，办理本次发行的股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事宜。

10

、在相关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办理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事宜。

赞成

659,059,51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

，反对

306,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5%

，弃权

1,227,51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

，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星河律师事务所刘磊律师、章彦律师到达会议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其结论性意见认为，本次

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星河律师事务所关于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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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第二十九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六届第二十九次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１

日书面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２

日在公司十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９

名，刘礼华先生、蒋纬球先生、恢光平

先生、戚啸艳女士、奚海清先生、张卫明先生、董东先生、张越先生、刘印先生共计

６

名董事和

３

名独立董事出席

会议。董事出席情况符合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以举手表决方式审议

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收购香港怡明国际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法尔胜光通有限公司

２５％

股权

的议案；

江苏法尔胜光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通公司”）系本公司与香港怡明国际有限公司合资企业，该公司成立

于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美元，本公司持有其

７５％

股权，注册地址：江阴市经济开发区长江东路，

经营范围：生产通信用光缆。

经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苏公

Ｗ

［

２０１０

］

Ａ４６１

号）， 光通公司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１６５３９．３３

万元，净资产

－２７６．２６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度营业收入

１９９０４．７６

万元，净利润

６６４．４６

万元。

根据本公司整体战略规划，本公司拟向香港怡明国际有限公司收购其持有的光通公司

２５％

股权。 本公司和

香港怡明国际有限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１

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转让价格以基准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经审计的光通公司净资产为参考标准，将该股权的转让价格确定为

１

美元。 交易完成后，本公司持有光通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本次股权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 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也不需要召开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网址为：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载的

２０１０－０２５

号公告《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江苏法尔胜光通有限公司

２５％

股权的公

告》。

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与日本东京制纲株式会社签订关于江苏法尔胜新日制铁缆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缆索公司”）

及江苏双友东纲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友东纲”）股权重组意向书的议案：

本公司与日本东京制纲株式会社签订《关于中国实体股权重组的意向书》，对控股子公司“缆索公司”及缆索

公司参股企业双友东纲进行股权重组，股权重组的目标为本股权重组后缆索公司及双友东纲的股东只有本公司

及东京制纲两方，并且缆索公司及双友东纲的出资比例相同，即本公司持有缆索公司及双友东纲的股权比例都

为

６０％

，东京制纲持有缆索公司及双友东纲的股权比例都为

４０％

，由此实现通过共同控制和运营进而整体经营

缆索公司及双友东纲。

此次本公司及东京制纲株式会社签订的《关于中国实体股权重组的意向书》属于意向性约定，股权重组的相

关股东各方正在协商包括股权转让价格等一系列相关事宜，在条件合适与具体实施时，相关股东各方再签订正

式股权转让合同，具体事宜以签订的正式股权转让合同为准。 且正式股权转让合同须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生效。 届时，公司将及时履行审核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股权重组不构成关联交易。 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也不需要召开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股权重组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网址为：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载的

２０１０－０２６

号公告《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子公司股权重组意向

书的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收购江苏双友空调安装有限公司持有的江苏双友东纲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１５．９１％

股权、收

购江苏法尔胜新日制铁缆索有限公司持有的江苏双友东纲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１９．０９％

股权的议案；

按照本公司与东京制纲签订的《关于中国实体股权重组的意向书》，为顺利进行对缆索公司及双友东纲进行

股权重组，本公司收购江苏双友空调安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双友”）持有的双友东纲

１５．９１％

股权、收购缆

索公司持有的江苏双友东纲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１９．０９％

股权。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２

日和江苏双友签订了

《股权转让协议》，经双方协商确定，该

１５．９１％

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１４

，

７００

，

０００

元。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２

日和缆索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经双方协商确定，该

１９．０９％

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１８０２６３６６．７３

元。 上述

两项股权收购完成后，本公司将持有双友东纲

３５％

股权。

本公司与江苏双友不存在关联关系。

缆索公司是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系本公司与新日铁工程技术株式会社及日本丸红株式会社合资企业，本公

司持有

７５％

的股权，新日铁工程技术株式会社持有

２０％

的股权，丸红株式会社持有

５％

的股权。

上述两项股权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 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也不需要召开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网址为：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载的

２０１０－０２７

号公告《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江苏双友东纲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３５％

股

权的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以上决议符合公司章程规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 ６月２３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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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江苏法尔胜光通有限公司

２５％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重要内容提示：

１

、交易内容：收购香港怡明国际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法尔胜光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

通公司）

２５％

股权，交易金额为

１

美元。

２

、本次股权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 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召开股东大会审议。

３

、本次股权收购基于本公司整体战略规划，收购完成之后，将对该公司加大投入，扩大规模，提高整体竞争

力，从而获得更好的回报。

一、交易概述

１

、本公司收购光通公司

２５％

的股权，交易金额以基准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光通公司净资产为

参考标准，经双方协商确定为

１

美元。

２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１

日召开了公司第六届第二十九次董事会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香港怡

明国际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法尔胜光通有限公司

２５％

股权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本次收购基

于本公司整体战略规划，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及资产状况没有不良影响。

３

、本公司和香港怡明国际有限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１

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公司以自有资金受让香港

怡明国际有限公司持有的光通公司

２５％

的股权，股权收购金额为

１

美元，股权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光通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二、交易对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１

、转让方：香港怡明国际有限公司

注册编号：

１１６５７７３

法定地址：香港九龙旺角弥敦道

５８２－５９２

号信和中心

７０１

室

法定代表人：吕伟

经营范围：贸易和投资

２

、转让方与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没有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交易标的：香港怡明国际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光通公司

２５％

股权。

２

、公司股东：

光通公司系本公司与香港怡明国际有限公司合资企业， 该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本公司持有其

７５％

股权，香港怡明国际有限公司持有其

２５％

股权。

３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２０２８１４０００００５４４

４

、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美元。

５

、经营范围：生产通信用光缆。

６

、注册地址：江阴市经济开发区长江东路

７

、公司的财务状况：

经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苏公

Ｗ

［

２０１０

］

Ａ４６１

号）， 光通公司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１６５３９．３３

万元，净资产

－２７６．２６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度营业收入

１９９０４．７６

万元，净利润

６６４．４６

万元。

８

、光通公司审计机构为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 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１

、交易双方：

转让方：香港怡明国际有限公司

受让方：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２

、合同签署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１

日

３

、合同签署地点：江苏省江阴市

４

、交易内容：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收购香港怡明国际有限公司持有的光通公司

２５％

股权。

５

、交易金额：

１

美元。

６

、支付方式：

本公司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

３０

日内将上述

１

美元股权转让款支付香港怡明国际有限公司。

７

、合同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交易双方签字或盖章即生效。

８

、定价政策：本次交易价格以基准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光通公司净资产为参考标准，经双方协

商确定为

１

美元。

五、收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后，本公司将持有光通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主要是基于：

目前光通信市场整体复苏，光通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已实现净利润

６６４．４６

万元，目前生产经营情况良好，本公司

整体战略规划考虑拟对光通公司加大投入，扩大其规模，但由于与外方股东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所以此次本公司

收购外方股东持有的

２５％

股权，收购完成之后，将对该公司加大投入，扩大规模，提高整体竞争力，从而获得更好

的回报。

六、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出具了独立董事意见书， 独立董事认为该交易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规和公司制度的规定，该项交易基于本公司整体战

略规划考虑，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及资产状况没有不良影响，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和公司利

益的情形。 同意该股权收购方案。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六届第二十九次董事会决议；

２

、股权转让协议；

３

、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苏公

Ｗ

［

２０１０

］

Ａ４６１

号）。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 ６月２３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８９０

证券简称
：

法尔胜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２６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子公司股权重组意向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重要提示：

１

、本公司与日本东京制纲株式会社签订《关于中国实体股权重组的意向书》，拟对控股子公司江苏法尔胜新

日制铁缆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缆索公司”）及缆索公司参股企业江苏双友东纲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双友东纲”）进行股权重组，此股权重组意向书已经第六届第二十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２

、此次本公司及东京制纲株式会社签订的《关于中国实体股权重组的意向书》属于意向性约定，股权重组的

相关股东各方正在协商包括股权转让价格等一系列相关事宜，在条件合适与具体实施时，相关股东各方再签订

正式股权转让合同，具体事宜以签订的正式股权转让合同为准。 且正式股权转让合同须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后生效。 届时，公司将及时履行审核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３

、该股权重组不属于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召开股东大会审议。

本公司及东京制纲株式会社（以下简称“东京制纲”）为了使其各自投资的缆索公司和双友东纲两个中外合

资公司确立更加安定且有效的生产经营体制，并实现经济效益持续稳定的增长，提高在中国国内外的市场竞争

力，促进产业发展，发挥在国际市场上的优势，经初步协商，本公司及东京制纲将对缆索公司和双友东纲两个公

司进行股权重组（以下简称“本股权重组”），并按照初步达成的一致事项签订了《关于中国实体股权重组的意向

书》（以下简称“意向书”），现将有关信息公告如下：

一、东京制纲、缆索公司和双友东纲基本情况：

１

、 东京制纲系日本代表性的钢索钢丝的生产企业。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资本总额

１５０

亿日元。董事长法

人代表为田中重人，总公司所在地址为东京都中央区日本桥

３－６－２

。 主要经营范围是钢丝绳、各种钢丝制品、轮

胎用钢帘线等的生产和销售，以及道路安全设施、超常大桥用钢缆等的生产和销售，以及纤维绳等的生产和销

售。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期末达成销售收入

７２１

亿日元，净利润

４．３

亿日元，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期末总资产

１０３５

亿日元，净资产

４２９

亿日元。

２

、缆索公司系本公司与新日铁工程技术株式会社及日本丸红株式会社合资企业， 注册资本

８００

万美元，本

公司持有

７５％

的股权，新日铁工程技术株式会社持有

２０％

的股权，丸红株式会社持有

５％

的股权，法定代表人刘

礼华先生，注册地为江苏江阴市澄常开发区。 经营范围为：研发、设计、生产预制平行钢丝束股、预制被覆斜拉索、

吹干空气系统设备、锚具、吊杆、预应力结构拉索，并提供相关产品的技术咨询服务。

经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苏公

Ｗ

［

２０１０

］

Ａ２５７

号），缆索公司

２００９

末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３５２５１

万

元，净资产为

１１５９９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２１５９９

万元，净利润

４３９

万元。

３

、双友东纲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缆索公司参股企业，注册资本

１１００

万美元，其中缆索公司持有

１９．０９％

的股

权， 东京制纲持有

３４．９％

的股权， 新日本制铁株式会社持有

１６．３２％

的股权， 江苏双友空调安装有限公司持有

１５．９１％

的股权，新日铁工程技术株式会社持有

７．４２％

的股权，三井物产株式会社持有

６．３６％

的股权，法定代表人

刘礼华先生，注册地在江苏省江阴市璜土鎮澄常工业园。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为：生产高档建筑用五金件，销售资

产产品。

经江阴诚信会计事务所审计（诚信审外【

２０１０

】

００８

号），双友东纲

２００９

年末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２８３７７

万元，

净资产为

９４４３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５９４５

万元，净利润亏损

４０８

万元。

二、意向书主要内容：

１

、本公司及东京制纲将与缆索公司及双友东纲的股东（以下将东京制纲及缆索公司以外的股东统称为“相

关股东”）进行协商，股权重组的目标为本股权重组后缆索公司及双友东纲的股东为本公司及东京制纲两方，其

出资额（出资比例）如在下表记载的范围内另行协商，并且缆索公司及双友东纲的出资比例相同，由此实现通过

共同控制和运营进而整体经营缆索公司及双友东纲。

１

）股权重组前缆索公司及双友东纲股东、出资金额及出资比例如下：

本股权重组的对

象公司

股 东 出资金额（万美元） 出资比例

缆索公司

本公司

６００ ７５．０％

新日铁工程技术株式会社

１６０ ２０．０％

丸红株式会社

４０ ５．０％

双友东纲

东京制纲

３８３．９ ３４．９０％

缆索公司

２１０ １９．０９％

新日本制铁株式会社

１７９．５ １６．３２％

江苏双友空调安装有限公司

１７５ １５．９１％

新日铁工程技术株式会社

８１．６ ７．４２％

三井物产株式会社

７０ ６．３６％

２

）股权重组后缆索公司及双友东纲股东、出资金额及出资比例如下：

本股权重组的对象公司 股 东

出资金额（万美

元）

出资比例

缆索公司

本公司

４８０ ６０％

东京制纲

３２０ ４０％

双友东纲

本公司

６６０ ６０％

东京制纲

４４０ ４０％

２

、本股权重组中的股权转让顺序：

１

）、本公司及东京制纲同意以相关股东之间达成协议为条件，按照下列顺序实施股权转让：

（

１

）缆索公司

第一阶段：东京制纲收购新日铁工程技术株式会社的

１６０．０

万美元的股权及丸红株式会社的

４０．０

万美元的

股权。

第二阶段：按照本公司及东京制纲协商的本公司与东京制纲之间对缆索公司的出资比例，东京制纲从本公

司收购不足的股权。

（

２

）双友东纲

第一阶段： 本公司收购缆索公司的

２１０．０

万美元的股权及江苏双友空调安装有限公司的

１７５．０

万美元的股

权，东京制纲收购新日本制铁株式会社的

１７９．５

万美元的股权、新日铁工程技术株式会社的

８１．６

万美元的股权

及三井物产株式会社的

７０．０

万美元的股权。

第二阶段：按照本公司及东京制纲协商的本公司与东京制纲之间对缆索公司的出资比例，本公司从东京制

纲收购不足的股权。

３

、收购价款及定价依据：

股权重组的第一阶段中缆索公司及双友东纲股权的收购价款，应由本公司及东京制纲在遵守中国法律法规

的规定的前提下，与转让该股权的相关当事人协定的价格进行支付，并且本公司及东京制纲相互对对方当事人

的收购价款不表示异议。 股权重组的第二阶段中本公司和东京制纲之间缆索公司及双友东纲股权的收购价款，

应由本公司及东京制纲在从基准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缆索公司及双友东纲的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中获得的

各自净资产额（以下简称“基准净资产价格”）上考虑将来收益性等妥当的价格评估因素，通过另行协商对妥当的

价格达成协议。 但除以重大帐外负债已存在且明显化等客观且重大的减价因素为由的情形外，该价格不得低于

基准净资产价格。

三、风险提示：

由于本意向书的各条款规定的事项均是预定的事项，并非已确定的事项，因此，由于之后本公司及东京制纲

双方的协商、与其他相关股东的协商等原因，任一事项均可能发生变更。

目前本公司及东京制纲与其他相关股东正在协商该股权重组，本公司将及时履行披露义务和持续披露该股

权重组进展情况。 特此提示，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 ６月２３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８９０

证券简称
：

法尔胜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２７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江苏双友东纲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３５％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重要内容提示：

１

、交易内容：

①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收购江苏双友空调安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双友”）

持有的江苏双友东纲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友东纲”）

１５．９１％

的股权，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１４７０００００

元。

②

本公司收购江苏法尔胜新日制铁缆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缆索公司”）持有的江苏双友东纲金属制品有

限公司

１９．０９％

的股权，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１８０２６３６６．７３

元。

通过上述两项股权收购，本公司合计收购双友东纲

３５％

的股权。

２

、本次股权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 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召开股东大会审议。

３

、本次股权收购基于本公司整体战略规划，收购该公司股权可以完善缆索公司的产业链，提高缆索公司的

整体竞争力，有利于公司未来发展，未来将加大该公司原材料国产化，降低成本，提高产销量，从而实现盈利。

一、交易概述

１

、本公司收购江苏双友持有的双友东纲

１５．９１％

股权，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１４７０００００

元；收购缆索公司持有的

双友东纲

１９．０９％

股权，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１８０２６３６６．７３

元。 合计收购双友东纲

３５％

的股权，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３２７２６３６６．７３

元。

２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２

日召开了公司第六届第二十九次董事会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江苏双

友空调安装有限公司持有的江苏双友东纲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１５．９１％

股权的议案》、《关于收购江苏法尔胜新日

制铁缆索有限公司持有的江苏双友东纲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１９．０９％

股权的议案》，独立董事认为本次收购基于本

公司整体战略规划，增加了对双友东纲的持股比例，有利于公司未来发展，同意本次股权收购。

３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２

日分别和江苏双友及缆索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股权收购完成后，公

司将持有双友东纲

３５％

的股权。

４

、本次股权收购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也不构成关联交易，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转让方

１

：江苏双友空调安装有限公司

１

、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２０２８１００００５３３１８

２

、住所：江阴市临港新城利港陈墅村

３

、法定代表人：吴建兴

４

、 注册资本：

３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５

、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６

、 经营范围：中央空调系统安装；空调设备及配件的销售；净化设备的制造、安装。

７

、江苏双友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没有关联关系。

转让方

２

、江苏法尔胜新日制铁缆索有限公司

１

、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２０２８１４００００４６２８

２

、住所：江苏江阴市澄常开发区。

３

、法定代表人：刘礼华

４

、 注册资本：

８００

万美元

５

、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６

、 经营范围： 研发、设计、生产预制平行钢丝束股、预制被覆斜拉索、吹干空气系统设备、锚具、吊杆、预应力

结构拉索，并提供相关产品的技术咨询服务。

７

、缆索公司是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系本公司与新日铁工程技术株式会社及日本丸红株式会社合资企业，本

公司持有

７５％

的股权，新日铁工程技术株式会社持有

２０％

的股权，丸红株式会社持有

５％

的股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交易标的：江苏双友持有的双友东纲

１５．９１％

股权，缆索公司持有的双友东纲

１９．０９％

的股权。

２

、双友东纲股东：

缆索公司持有

１９．０９％

的股权，东京制纲持有

３４．９％

的股权，新日本制铁株式会社持有

１６．３２％

的股权，江苏双

友空调安装有限公司持有

１５．９１％

的股权，新日铁工程技术株式会社持有

７．４２％

的股权，三井物产株式会社持有

６．３６％

的股权。

３

、注册资本：

１１００

万美元。

４

、经营范围：生产高档建筑用五金件，销售资产产品。

５

、注册地址：江苏省江阴市璜土鎮澄常工业园

６

、公司的财务状况：

经江阴诚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诚信审外【

２０１０

】

００８

号），双友东纲

２００９

年末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２８３７７．１５

万

元， 负债总额为

１８９３４．３２

万元， 净资产为

９４４２．８３

万元， 应收账款余额为

５７２５．８１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５９４５．８３

万元，净利润亏损

４０８．６１

万元。

７

、双友东纲审计机构为江阴诚信会计师事务所。

８

、双友东纲的其他股东已承诺放弃了对上述标的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１

、与江苏双友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

１

）、交易双方：

转让方：江苏双友空调安装有限公司

受让方：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

２

）、合同签署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２

日

（

３

）、合同签署地点：江苏省江阴市

（

４

）、交易内容：本公司收购江苏双友持有的双友东纲

１５．９１％

股权。

（

５

）、交易金额：人民币

１４７０００００

元。

（

６

）、支付方式：股权转让款应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一个月内，由本公司一次性支付给缆索公司。

（

７

）、合同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交易双方在本协议上签字或盖章并经审批机关批准后正式生效。

（

８

）、定价政策：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双友东纲净资产为参考标准，经双方协商确定。

（

９

）、收购款项的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

１０

）、被转让股权于双友公司办理本次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前交割，本协议生效之日起，江苏双友

将不再持有双友公司的股权，江苏双友原股东权利和股东义务全部由本公司承继。

２

、与缆索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

１

）、交易双方：

转让方：江苏法尔胜新日制铁缆索有限公司

受让方：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

２

）、合同签署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２

日

（

３

）、合同签署地点：江苏省江阴市

（

４

）、交易内容：本公司收购缆索公司持有的双友东纲

１９．０９％

股权。

（

５

）、交易金额：人民币

１８０２６３６６．７３

元。

（

６

）、支付方式：股权转让款应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一个月内，由本公司一次性支付给缆索公司。

（

７

）、合同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交易双方在本协议上签字或盖章并经审批机关批准后正式生效。

（

８

）、定价政策：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双友东纲净资产为参考标准，经双方协商确定。

（

９

）、收购款项的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

１０

）、被转让股权于双友公司办理本次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前交割，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缆索公司

将不再持有双友公司的股权，缆索公司原股东权利和股东义务全部由本公司承继。

五、收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收购后，本公司将持有双友东纲

３５％

的股权，主要是基于：

１

、按照本公司与东京制纲株式会社签订的《关于中国实体股权重组的意向书》，本公司及东京制纲将对缆索

公司及双友东纲进行股权重组，目的是为了使其各自投资的缆索公司和双友东纲两个中外合资公司确立更加安

定且有效的生产经营体制，并实现经济效益持续稳定的增长，提高在中国国内外的市场竞争力，促进产业发展，

发挥在国际市场上的优势，本次股权收购就是该股权重组方案的一部分；

２

、本公司整体战略规划考虑，双友东纲的主要产品大桥缆索用镀锌钢丝是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缆索公司的上

游原料产品，收购该公司股权可以完善缆索市场的产业链，提高缆索公司的整体竞争力，有利于公司未来发展；

３

、双友东纲前期经营业绩不佳的主要原因是其原材料采用的日本进口原材料，造成产品成本较高，并且市

场开拓力度不强，订单不足。 收购该公司股权后，将加大该公司原材料国产化，降低成本，提高产销量，从而实现

盈利。

六、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出具了独立董事意见书， 独立董事认为该交易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规和公司制度的规定，该项交易基于本公司整体战

略规划考虑，增加了对双友东纲的持股比例，有利于公司未来发展，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和公司

利益的情形。 同意该股权收购方案。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六届第二十九次董事会决议；

２

、与江苏双友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

３

、与缆索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

４

、江阴诚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诚信审外【

２０１０

】

００８

号）。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 ６月２３日

证券简称
：

民生银行 证券代码
：

60001 6� � � � � � � � � � � � �

编号
：

201 0- 01 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次级债券资金募集完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公司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循环发行了总额为

58

亿元人民币的次级债券，本次发行的次级债券

期限为

10

年期，在本期债券发行满五年之日起至到期日期间设定一次发行人赎回权。 本期债券全部为固定

利率债券。

至

2010

年

6

月

17

日，

58

亿元次级债券资金已全额划入本公司账户，本次债券发行募集完毕。 根据有关

规定，

58

亿元募集资金全部计入公司附属资本。

本公司发行次级债券的有关公告详见

2010

年

5

月

29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

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6 月 23 日

证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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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证券 证券代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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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融资融券业务工商和

监管报备工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2010

年

6

月

4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资格的批复》（证监许

可

[2010]766

号），同意公司

"

变更业务范围，增加融资融券业务

"

。

根据上述批复，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已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及《章程》修订的备案工作，在经营范围中增加

了

"

融资融券业务

"

，并换领了新的营业执照；根据新的营业执照，公司向中国证监会申请并换领了《经营证券业务

许可证》（编号：

Z23032000

），经营范围增加了

"

融资融券

"

。 至此，公司已完成融资融券业务的工商和监管报备工

作，将按规定开展融资融券业务。

特此公告。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年 6 月 23 日

证券代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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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

沃尔核材 公告编号
：

201 0－022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6

月

11

日

（星期五）以专人送达及传真方式送达给公司

7

名董事。 会议于

2010

年

6

月

22

日（星期二）以通讯表决方式召

开，会议应到董事

7

人，实到董事

7

人。 本次董事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开

合法有效。 会议由董事长周和平先生主持，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公司于

2009

年

6

月

19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股票方案的议案》，拟向境内外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上限不超过

5,400

万股（含

5,400

万股），用于向长

春沃尔核材风力发电有限公司（暂定）增资方式投入吉林省大青山

49.5MW

风电项目、红盛

49.5MW

风电项目和

前进

49.5MW

风电项目建设。

截止目前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筹备工作所涉及的政府项目审批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能否取得相关主管部

门的批准或核准，以及最终取得相关主管部门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鉴于上述情况，秉承谨慎性原

则，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

议案》。

公司仍在积极争取吉林省大青山

49.5MW

风电项目、 红盛

49.5MW

风电项目和前进

49.5MW

风电项目建设

批文审批工作，同时公司将持续进行优质风电项目资源的开发和审批。

公司未来若有再融资计划，将召开董事会审议有关事项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6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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